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5年10月11日刊登的原告黄河江、吴华昌与被告李嘉民供用气
合同纠纷一案中“本案定于2025年11月21日9时30分在本院右楼313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”应更正为“本案定于2025年12月9日10时30分在本院
右楼31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”。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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